






 

5. CEMS 现场资料附录 

5.1、CEMS 建设规范依据 

《固定污染源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要求做好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视频监控及站房门禁系统建设的通知》 

5.2、CEMS 建设技术要求 

监测站房要求：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应≥2000kg/m2。若站房内仅放置单台机柜，面积应≥2.5

×2.5m2。若同一站房放置多套分析仪表的，每增加一台机柜，站房面积应至少增加 3m2，便于开展运

维操作。站房空间高度应≥2.8m，站房建在标高≥0m 处。监测站房内应安装空调和采暖设备，室

内温度应保持在（15～30）℃，相对湿度应≤60%，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

风扇或其他通风设施。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率不少于 8kW，至少预留三

孔插座 5个、稳压电源 1个。 

监测采样平台及安装位置要求： 

优先选择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垂直烟囱优先选择在烟囱的 1/3 处。对于颗

粒物和流速，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 倍烟道直径，和距上述部

件上游≥2 倍烟道直径处。对于气态污染物，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

向≥2 倍烟道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 0.5 倍烟道直径处。对矩形烟道，其当量直径

为：D=2AB/（A+B），式中 A、B 为管道边长。环保验收对比孔应在烟气采样孔断面下

游约 0.5 米处预留。 

视频门禁安装规范要求： 

站内门禁视频、排口等。根据《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要求做好污染源自动监控

现场端视频监控及站房门禁系统建设的通知》文件，为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加

强自动监控现场管理，按照《浙江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视频监控及站房门禁系统

建设技术要求（试行）》要求，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视频监控及站房门禁系统建

设。 

 

 

 



 

5.3、CEMS 现场竣工图片 

 

 

  



 

5.4、CEMS 仪表合格证书 

  

  



 

 
 

  

  



 

5.5、CEMS 仪表出厂检测报告 



 



 



 


